
清平乡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
（2018年9月19日在清平乡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清平乡人民政府乡长  凹团
各位代表：
我代表乡人民政府，向本次会议报告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2018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调整背景和依据

   全年预算执行中因上级补助收入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与年初预计数发生了变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需对2018年度预算进行调整。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

调增收入41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414万元。其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增加414万元，主要是乡党建工作经费，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大学生村官绩效，团书记补助、村民小组长补贴和误工补贴,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烟草奖，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经费，人饮工程提升项目，农户架电工程等收入的增加。

2.支出预算调整
支出增加414万元。主要是乡党建工作经费，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大学生村官绩效，团书记补助、村民小组长补贴和误工补贴,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烟草奖，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经费，人饮工程提升项目，农户架电工程等支出的增加。
支出增加的部分按经济科目划分分别是：工资福利支出3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21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加170万元。
3.调整后的清平乡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1338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3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1338万元。收支相低，收支平衡。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详见附件表一至表三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与年初预算一致，均为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年初预算一致，均为0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年初预算一致，均为0万元。
二、为完成年初批准预算和预算调整目标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法治为准绳，以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为方向，坚持以法治的思维推进财政所各项改革创新，将法治的原则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将法治的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中，习惯于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做事，全面推进依法理财、促进规范管理，深入推进全省全州全县乡财政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不断提高乡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水平和能力。逐步理清、理顺乡财政与乡政府财务的关系，逐步提高乡财政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决算报告的质量和水平，下一步将更加细化乡财政预决算收支分类，提高广大群众对乡财政预决算的认知、理解、满意度。
报告完毕，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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